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调查中知悉的统计调查的商业秘密，对象

负有保密义务。

甘肃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统计报表

（二〇 年统计年报）

填报单位（章）：

甘肃省残联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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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了统一规范基本调查单位，掌握单位的基本情况，认真贯彻《甘肃省残疾人就业办法》（省

政府令[2013]第 100 号），全面推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

定，特制订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本报表制度属于地方统计报表，各用人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送，不得虚报、

瞒报、拒报、迟报和伪造。

（三）本统计报表制度实施的范围是：本省行政区域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城乡集体

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中央驻甘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

（四）本报表制度所指的残疾人就业，是指本省城镇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

二代），依法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并取得劳动报酬的残疾人就业。统计报表填报内

容主要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和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五）本报表制度由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及其所属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六）本报表制度为年报制度，表式分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基本情况表、单位在职残疾职工情

况统计表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汇总表。各单位于每年 4 月底前，将上年度《甘肃省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统计报表》报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其中纳税企业、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按工商登

记注册所在地报同级县（区、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机关、团体及财政拨款事业按行政隶属关系

报同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中央驻甘机关、团体及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报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七）本报表制度由省统计局会同省残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在填报中如有问题，请直接

与同级或当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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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基本情况表
单位法人代码： 表 号：甘残统基 1 表

制表机关：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批准机关：甘 肃 省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章） 20 年度 批准文号：甘统函[2004]7 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基

本情况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 系 人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隶属关系 经济类型

营业状况 行业类型 开户银行

上级主管 帐 号

在职职

工情况

职工

总数

长期

职工

临时

职工

其他从

业人员

在职残疾职工情况（人） 年末在职残疾

职工占在职职

工总的比例数

（%）

其中安排 1名

盲人按 2人计算按比例就业

应安置数

实际

安置数

还需

安置数

超额

安置数

安置就业

的残疾人

情 况

性 别 残 疾 类 别 用 工 形 式

男 女 视力 听力 言语 智力 肢体 精神 其他 长期职工 临时职工 其他从业人员

保障金

应缴数
¥： 元 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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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在职残疾职工情况统计报表
表 号：甘残统基 2 表

制表机关：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批准机关：甘 肃 省 统 计 局

填报单位名称：（章） 批准文号：甘统函[2004]7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文化

程度

政治

面貌
婚否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 就业证号 家庭住址（邮政编码）

受检单位经办人（章）： 行政执法审验人（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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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在职残疾职工情况统计报表（续）
表 号：甘残统基 2 表

制表机关：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批准机关：甘 肃 省 统 计 局

填报单位名称：（章） 批准文号：甘统函[2004]7 号

姓 名 联系电话
户口所

在地

致残

时间

残 疾
用工形式

本单位录

取时间
岗位名称 月工资额 备注

类别 等级 部位

受检单位经办人（章）： 行政执法审验人（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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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汇总表
表 号：甘残统基 3 表

制表机关：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批准机关：甘 肃 省 统 计 局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批准文号：甘统函[2004]7 号

单位名称 隶属关系 会计制度 注册类型 行业分类 经营状况 单位电话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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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汇总表（续）
表 号：甘残统基 3 表

制表机关：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批准机关：甘 肃 省 统 计 局

填报单位名称：（章） 批准文号：甘统函[2004]7 号

单位名称 职工总数 残疾职工数
残疾人占职工总

数的比例（%）

保障金情况

应 缴 缴 纳 欠 款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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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基本情况表

1、“联系人”指负责此项工作的单位办事人员。“单位性质”指行政、事业、企业、其他

2、“经济类型”指国有、集体、私营、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其他。

3、“上级主管”指法人单位行政隶属的上级主管部门；无主管部门填“无”。

4、“职工总数”指上一年末在岗职工总人数，即正式工、长期工、临时工、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5、“残疾类别”按国家《六类残疾标准》划分。长期工、临时工按现行统计指标填写。

6、“在职残疾职工情况”按比例就业应安置数=上年度在职职工总数×安置比例（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

7、“在职残疾职工占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为在职残疾职工人数÷在职职工总数×100%。

8、“行业类别”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分类。

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汇总表

1、此表用于主管部门按系统汇总。

2、“单位名称”指直属机构（包括分支机构、派出机构等）。


